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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罰則外，上開授權法條並未就其應予處罰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

為具體明確之規定。財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四日依據上開

授權法條修正發布之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規定：代理人、經紀人或公證人違反財政部命令或核定

之保險業務規章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財政部得按其情節輕重，予

以警告、一個月以上三年以下之停止執行業務或撤銷其執業證書之處

分，雖係財政部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所為之規定，惟各該警告、停止執

行業務或撤銷其執業證書之處分，均屬裁罰性行政處分之一種，已涉

及人民權利之限制，本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

據，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上開管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

十一款於超越法律授權之外，逕行訂定對上述從業人員裁罰性行政處

分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顯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又審酌

各該規定之必要性及修改法律所需時間，上開管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第十一款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又

該管理規則涉及限制人民權利之其他裁罰性行政處分，亦應從速一併

檢討修正。

釋字第四○三號解釋（85.5.24.）

【解釋文】

民事強制執行須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

定有明文。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一定情形下，法院因債務人聲

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債務人本此裁定

所供擔保，係以擔保債權人因債務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

之損害得獲賠償為目的，已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之權益，並非增加債

務人之額外負擔，此與債權人聲請民事強制執行須依執行名義為之有

所不同，與憲法第七條規定，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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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須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不停止執行，必至執行名義實現而後已。此觀強制執行法第四

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自明。惟於債務人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

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

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裁定提起抗告

時，一方面為避免債務人因繼續強制執行而有受害之虞；一方面為確保

債權人因債務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害得獲賠償，強

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乃規定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債務人之聲請定

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以兼顧債權人與債務

人雙方之權益。此項擔保之提供，既非擔保債務人所負之原債務得予

履行，自未增加債務人額外之負擔。至於債權人聲請民事強制執行須

依執行名義為之，此與法院因債務人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裁定准

予停止強制執行較之，一為債權人本於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一為

債務人主張有停止強制執行之原因而命供擔保，二者主張之原因事實

不同，難謂與憲法第七條規定有違。

釋字第四○四號解釋（85.5.24.）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

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惟人民之工作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為增進

公共利益之必要，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及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

件，得以法律為適當之限制，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明。醫師法為

強化專業分工、保障病人權益及增進國民健康，使不同醫術領域之醫師

提供專精之醫療服務，將醫師區分為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醫療法第

四十一條規定醫療機構之負責醫師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

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均屬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中醫師之醫療行

為應依中國傳統之醫術為之，若中醫師以「限醫師指示使用」之西藥製

劑或西藥成藥處方，為人治病，顯非以中國傳統醫術為醫療方法，有違

釋字第四○四號解釋




